





西政〔2022〕14号

关于印发《徽州区西溪南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镇直各单位、镇属企业：
经镇政府同意，现将《徽州区西溪南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徽州区西溪南镇人民政府
2022年2月12日


徽州区西溪南镇燃气安全排查
整治实施方案
根据《黄山市徽州区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实施方案》，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按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第七次党代会部署要求，深刻吸取近年来国内外燃气事故教训，按照国务院、省、市、区安委办统一部署，全面排查燃气管网和涉及燃气各领域安全风险隐患，集中整改治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依法严惩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市场主体，问责曝光一批责任措施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坚决防范遏制燃气重特大事故和有影响的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徽州。
二、工作任务
（一）全面排查整治餐饮、园区企业等燃气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镇应急办、执法大队、食安办、市场监督管理所对使用管道燃气或瓶装液化气的餐饮经营场所、宾馆酒店、学校、对医疗机构、园区镇属使用燃气企业。重点排查整治擅自将气瓶放置于室内用餐场所，使用不合格的气瓶、灶具、连接软管和减压阀，私接“三通”，不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或安装位置不正确、未建立燃气隐患排查制度、适用气种不符或功能过期失效等风险隐患。
（二）全面排查整治燃气具等燃气源头安全风险和重大隐
患。镇应急办、执法大队、市场监督管理所对现有燃气具、燃气泄漏报警器等流通销售渠道点进行全面排查，严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燃气具、燃气泄漏报警器及配件和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的燃气具。严格依法对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燃气具生产经营单位予以处罚，从源头上堵住不合格的燃气具等产品进入使用环节。
三、进度安排
从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2年1月至2022年2月）。印发全镇排查整治实施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全面启动排查整治工作。
（二）排查摸底阶段（2022年2月至3月）。各责任单位按照排查整治要求组织开展燃气企业、燃气基础设施、燃气安全运行情况等摸底排查，摸清燃气安全运行和基础设施总体情况、存在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并建立台账清单。
（三）整治攻坚阶段（2022年4月至10月）。对排查出来的重大问题隐患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要落实好管控措施，制定整改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整改要求。动态更新问题隐患清单，通过督导检查、明察暗访、联合执法挂牌督办等手段持续加大整治攻坚力度，确保重大安全风险管控到位、重大问题隐患整改到位。
（四）巩固提升阶段（2022年11月至12月）。认真总结排查整治中好的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并固化为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城镇燃气安全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镇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办公室，设在镇应急办。
（二）加强协调配合。各责任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联合组织检查、督查，对发现的问题要追根溯源、一查到底，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联合查处、案件移送机制，及时通报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全链条监管和联合打击力度，切实形成执法合力。
（三）广泛发动群众，加强宣传教育。各责任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广泛动员基层组织和社会媒体，充分运用网络媒介、挂图等各类方式，加强面向社会公众的常态化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普及燃气安全检查、应急处置等基本知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保护燃气设施，自觉抵制不合格的连接软管、燃气灶具、减压阀等，确保燃气使用等环节安全。
各责任部门要严格按照排查整治工作的时间节点要求，及时收集、汇总并分别于2022年2月20日、3月24日、8月1日、11月1日之前将本部门工作进展情况和附件对应表格报至镇应急办。
附件：1.徽州区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信息统计表
   2.徽州区燃气经营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统计表
3.徽州区餐饮、园区企业等燃气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统计表
4.徽州区老旧小区燃气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统计表
5.徽州区燃气工程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统计表
6.徽州区燃气具等燃气源头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统计表
[bookmark: _GoBack]7.徽州区燃气管道设施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统计表
8.徽州区燃气场站设施、燃气管道普查登记









  抄送：区安委办，区住建局
   徽州区西溪南镇人民政府                2022年2月12日印发
             
